
 

 

 

 

 

 

永政办发〔2009〕170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

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  《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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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

 

为切实消除电气火灾隐患，坚决遏制电气火灾事故高发势头，

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就全县范围内开展电气消防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整治目标   

通过开展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，全县电气火灾隐患基本消

除，安全用电常识进一步普及，全社会电气火灾预防意识明显提

高，电气消防安全管理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，电气火灾事故

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。 

二、整治范围 

整治的重点范围是小旅馆、小娱乐场所、小作坊、汽摩修配

店等火灾多发的“小场所”，公众聚集场所、居住出租房、通天房、

学校宿舍、医院住院部、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宿舍等场所和农村

家庭作坊集中区域、老旧房屋集中区域电气产品质量、安装和使

用。 

三、整治内容 

（一）“小场所”、公众聚集场所、医院住院部： 核定供电单

元额定负荷电量，建立专项档案率达 100%；每个供电单元必须安

装相匹配的漏电安全保护装置，安装率达 100%；场所内电气线路

穿金属管或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100%。 

（二）学校宿舍、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宿舍：核定供电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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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定负荷电量，建立专项档案率达 100%；每个供电单元必须安装

相匹配的漏电安全保护装置，安装率达 100%；场所内电气线路穿

金属管或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 100%，完成安全用电智能控

制装置安装率达80%以上。 

（三）农村家庭作坊集中区域和老旧房屋集中区域：户内外

电线使用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90%以上，使用漏电安全保护

装置率达90%以上，农村集中安装电能表箱处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

置率达100%。 

（四）居住出租房屋、通天房：使用漏电安全保护装置和阻

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95%以上。 

（五）安全用电常识普及率达80%以上。 

（六）电气设备应安装在不燃材料上，灯具不得紧贴可燃物

或用可燃物遮挡，严禁电气线路私拉乱接。 

四、组织机构和工作分工 

县政府建立全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常

务副县长陈建良为组长，县公安局副局长吴肖峰、县电业局副局

长温建阳和县消防大队长邱春华为副组长，县农办、县教育局、

县劳动保障局、县卫生局、县房管局、县安全生产监管局、县总

工会、县工商局分管负责人为成员，统一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全县

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消防大队，

县消防大队大队长邱春华兼办公室主任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制

定工作方案、组织联合执法、开展检查指导，并适时向社会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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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整治情况。各乡（镇）政府也要建立相应工作机构，由政府

统一领导，组织、协调当地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各相关

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，对发现的火灾

隐患，依法查处或者移送、通报公安消防等部门处理。具体分工

如下： 

各乡（镇）政府牵头开展“小场所”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

工作，公安、安全生产监管、工商等部门配合。 

各乡（镇）政府牵头开展居住出租房屋、通天房、农村家庭

作坊集中区域、老旧房屋集中区域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

县农办积极推进农村电气线路改造，协同房管、劳动保障等部门

配合整治工作。 

各乡（镇）政府牵头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宿舍电气消防

安全整治工作，安全生产监管、电力和企业主管部门配合。 

消防部门负责提供消防专业指导，牵头开展公众聚集场所电

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 

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电气施工、安装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培训

管理，提高作业人员技术、技能。 

教育部门牵头开展学校宿舍电气消防安全整治工作，电力部

门配合。  

卫生部门牵头开展医院住院部电气消防安全整治工作，电力

部门配合。  

电力部门负责核定电气容量，提供电气消防安全整治技术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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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，牵头开展户外电气消防安全整治工作，配合开展电气防火安

全检查；开展安全用电知识教育培训。 

工会组织负责配合开展电气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；组织开展电

气消防安全知识竞赛和电气消防安全技能比武，在职工群众中普

及安全用电常识，发动职工群众积极参与整治。 

工商部门负责对电气火灾隐患严重、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被

责令关闭的场所，责令其限期办理注销登记，到期未注销的，依

法予以吊销营业执照。 

五、工作步骤 

专项整治活动从2009年 11月 23日开始，到2010 年 12月 21

日结束，分3个阶段进行。 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09 年 11月 23日至 11月 30日）。各

地要制定组织机构健全、部门职责明确、工作分工具体、责任追

究严厉的整治方案，于 11 月 30 日前上报县电气消防安全整治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召开一次电气消防安全整治动员会，逐级

开至社区（村居）。同时，结合冬季防火工作，开展一次声势浩大

的宣传活动，普及安全用电常识，营造整治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09 年 12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5

日）。各职能部门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专项整治要求，全面

排查建立花名册，认真填写登记表，对查出的电气隐患，能立即

整改的，必须立即整改；一时无法立即整改的，必须落实整改责

任人、整改期限和整改措施，并在整改期间采取可靠措施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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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。对发现的重大火灾隐患或带有普遍性的问题，要及时提请

当地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，督促有关单位抓好落实。2009

年 12月20日前完成居住10人以上的群租型出租房电气消防安全

整治目标任务；2009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居住出租房、通天房、

“小场所”排查任务，2010 年 3月 31日前完成整治目标任务；2010

年 12月 5日前完成学校宿舍、医院住院部、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

宿舍、公众聚集场所和农村家庭作坊集中区域、老旧房屋集中区

域电气消防安全整治目标任务。各单位整治进度情况于每月20日

前上报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三）验收阶段（2010 年 12 月 6日至 12月 21 日）。县政府

将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地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验

收。对整治不彻底、问题突出的单位，相关职能部门要联合进行

督办，依法严肃处理。同时，要巩固整治成果，建立完善电气消

防安全管理长效机制。 

专项整治活动结束后，各地要认真进行总结，形成书面材料，

以乡（镇）为单位于2010年 12月 10日前报县专项整治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（电话：67250176，传真：67250176）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今年以来，电气原因导致的火

灾起数占全县火灾总数的50%以上，预防电气火灾是消防工作的重

中之重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消防安全形势的严峻

性，进一步提高对开展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重要性、紧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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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和艰巨性的认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全力抓好电气消防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。在通天房电气消防安全整治中，要落实“政府补

一点，乡镇凑一点，户主出一点”的经费保障制度，确保取得实

效。 

  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建立机制。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

加强监督检查和排查力度，督促抓好整改，确保整改到位。对不

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消防工作职责的，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负责人

和责任人员的责任；对在履行消防工作职责中失职、渎职，导致

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的，或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，社

会影响恶劣的，要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。 

（三）层层动员，广泛宣传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

方式，充分发挥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媒体的作用，大力宣传消防

法律法规，宣传电气消防安全隐患的危害性及整治工作的重要性

和必要性，引导发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电气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活

动，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。各地

要及时将整治工作情况向社会通报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 

附件：1.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基本情况登记表 

2.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验收登记表 

3.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花名册 

4.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进展情况表 

5.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一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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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基本情况登记表 

场所名称  

所处建筑  

场所地址  

联系人  

场所 

基本 

情况 

联系电话  

“小场所” □ 

公众聚集场所 □ 

居住出租房屋、通天房 □ 

学校宿舍 □ 

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宿舍 □ 

农村家庭作坊集中区域、老旧房屋集中区域 □ 

使用 

性质 

医院住院部 □ 

核定供电单元额定负荷电量，建立专项档案 是□  否□ 

每个供电单元安装相匹配的漏电安全保护装置 是□  否□ 

电气线路穿金属管或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 是□  否□ 

电气设备安装在不燃材料上 是□  否□ 

灯具无紧贴可燃物或用可燃物遮挡 是□  否□ 

无电气线路私拉乱接现象 是□  否□ 

检查 

电气

情况 

是否安装安全用电智能控制装置 是□  否□ 

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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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验收登记表 

场所名称  

所处建筑  

场所地址  

联系人  

场所 

基本 

情况 

联系电话  

“小场所” □ 

公众聚集场所 □ 

居住出租房屋、通天房 □ 

学校宿舍 □ 

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宿舍 □ 

农村家庭作坊集中区域和老旧房屋集中区域 □ 

 

使用 

性质 

 

 

医院住院部 □ 

原主要隐患： 

 

主要整改情况： 

 

验收人员意见：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时间： 

 



附件 3  

 

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花名册 
序

号
辖区 场所类别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是否存在

电气隐患 
整改情况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

“小场所” 

      

4       

5 
公众聚集场所 

      

6       

7 
学校宿舍 

      

8       

9 

居住出租房屋、

通天房       

10       

11

劳动密集型企

业的员工宿舍       

      12

农村家庭作坊

集中区域、老旧

房屋集中区域 

      
13

 

医院住院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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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进展情况表 
 

存在隐患的 
“小场所” 

存在隐患的 
公众聚集场所 

存在隐患的居住出
租房屋、通天房 

存在隐患的 
学校宿舍 

存在隐患的劳动密
集型企业员工集体

宿舍 

存在隐患的农村家
庭作坊、老旧房屋

集中区域 

存在隐患的 
医院住院部 

乡镇 
总
数 

已整
治数 

整
治
率 

总数
已整
治数

整
治
率

总数
已整
治数

整
治
率

总数
已整
治数

整
治
率 

总数
已整
治数

整
治
率

总数
已整
治数

整
治
率

总数
已整
治数

整
治
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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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永嘉县电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一览表 
整治范围 整治内容 整治时间 整治分工 备注 

“小场所” 

核定供电单元额定负荷电量，建立专项档案率达 100%；每个供电单元必须安装

相匹配的漏电安全保护装置，漏电安全保护装置安装率达到 100%；场所内电气

线路穿金属管或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 100%。 

2010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

各级人民政府牵

头，公安、安全生

产监管、工商等单

位配合。 

居住出租房屋、

通天房 
使用漏电安全保护装置和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 95%以上。 

2009年12月20日前完成

10 人以上群租房整治；

2010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

居住出租房、通天房整治

目标任务。 

各级人民政府牵

头，房管、劳动保

障等部门配合。 

2010 年 3 月 31

日上报阶段总

结 

学校宿舍 

核定供电单元额定负荷电量，建立专项档案率达 100%；每个供电单元必须安装

相匹配的漏电安全保护装置，漏电安全保护装置安装率达到 100%；场所内电气

线路穿金属管或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 100%，完成安全用电智能控制装置

安装率达 80%以上。 

2010 年 12 月 5 日前完成
教育部门牵头，电

力部门配合。 

劳动密集型 

企业员工宿舍 

核定供电单元额定负荷电量，建立专项档案率达 100%；每个供电单元必须安装

相匹配的漏电安全保护装置，漏电安全保护装置安装率达到 100%；场所内电气

线路穿金属管或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 100%，完成安全用电智能控制装置

安装率达 80%以上。 

2010 年 12 月 5 日前完成

各级人民政府牵

头，安监、电力和

企业主管部门配

合。 

公众聚集场所 

核定供电单元额定负荷电量，建立专项档案率达 100%；每个供电单元必须安装

相匹配的漏电安全保护装置，漏电安全保护装置安装率达到 100%；场所内电气

线路穿金属管或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 100%。加强用电设备管理，营业性

场所在停止营业后严格落实断电措施。 

2010 年 12 月 5 日前完成

消防部门负责提

供消防专业指导，

牵头开展公众聚

集场所电气消防

安全专项整治工

作 

农村家庭作坊、

老旧房屋 

集中区域 

户内外电线使用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 90%以上，使用漏电安全保护装置

率达 90%以上，农村集中安装电能表箱处安装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率达 100%。 
2010 年 12 月 5 日前完成

各级人民政府牵

头，农办积极配合

推进农村电气线

路改造。 

医院住院部 

核定供电单元额定负荷电量，建立专项档案率达 100%；每个供电单元必须安装

相匹配的漏电安全保护装置，漏电安全保护装置安装率达到 100%；场所内电气

线路穿金属管或阻燃型硬质塑料管保护率达 100%。 

2010 年 12 月 5 日前完成
卫生部门牵头，电

力部门配合。 

2010年 12月 10

日上报总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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